


旅游团队应在我市游览一个（含）以上
收费A级景区并在限额以上宾馆饭店住宿
过夜。



限额以上宾馆饭店是指年营业收入200万元
以上，并主动申请纳入全市企业统计名录库，
按照国家统计制度要求定期在统计局联网直
报平台上填报单位基本情况、财务状况、经
营情况等相关数据的住宿业法人单位（申请
入库统计是企业应尽的义务）。限额以上宾
馆饭店名录由各区文旅局提供给市文旅局。



申报主体须需已在“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”
备案，信用良好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
单且自2021年1月1日至申报之日未受到厦门
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行政处罚（不含通报
批评、警告）。



对2022年4月至12月期间旅行社组织学生在
教育主管部门评定的一个（含）以上我市
“研学实践教育营地”或“研学实践教育基
地”开展研学活动,累计人数达到1000人以
上的，以在本市区域内消费发票总额的10%
予以奖励，每家旅行社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
20万元。



对2022年4月至12月期间旅行社组织国内游
客在厦旅游，游览1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
区并在限额以上宾馆饭店住宿（过夜）的，
按照住宿第1晚20元/间、第2晚30元/间、第
3晚至第5晚40元/间的标准给予奖励，单个
旅行社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

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，2022年7月至8月，

旅行社组织游客在厦旅游，并在限额以上宾馆

店过夜的，按照住宿每晚50元/间的标准给予

奖励，每间奖励最多不超过5晚，单个旅行社奖

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

旅行社组织研学活动奖励申请表；
《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电子行程单》
（团队基本信息、导游信息、行程说明、
游客名单必须真实准确）；

研学实践教育营地（基地）入园凭证；
在本市区域内消费发票复印件（包含但不
限于研学实践教育营地（基地）入园费用、
研学团队住宿、餐饮、用车费用，发票抬
头须与申请主体一致，原件核验后退回）；

信用承诺书。



旅行社招徕国内游客在厦住宿奖励申请表；
《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电子行程单》
（团队基本信息、导游信息、行程说明、游
客名单必须真实准确）；

景区入园凭证（景区订单截图或鼓浪屿轮渡
船票截图）；

在厦住宿凭证（住宿总表、住宿明细、发票
复印件，发票抬头须与申请主体一致）；

信用承诺书。



本次奖励采取分批、集中申报。具体申报
时间将另行通知。



企业在收到提交申请材料通知后，将纸质
材料按照规范整理后邮寄或书面递交给市
文旅局委托的第三方审核会计师事务所。


